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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05年7月1日上午
9：00在上海举行。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公司于2005年6月20日向全体董事发出
书面通知并附相关会议材料。所有会议材料均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书面提交全体
董事。会议应出席表决董事9名，实际出席表决董事8名。董事于招军先生因故不能
出席， 委托副董事长陈宝钦先生代为行使投票权。 本次董事会会议符合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陈戌源
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按预定程序审议了各项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议案
公司具体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如下：

非流通股股东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支付股票和现金

对价，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付1.5股股票和现金10元。 上述方案的实施并不会影响
公司的资产、负债、股东权益、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但影响公司的股
本结构。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务集团）特别
承诺：（1）持股锁定承诺：①港务集团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
起，在24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②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的
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百分之五。 （2）长期控股承诺：为给予流通股股东信心，港务集团承诺将在长期
内（不少于5年）保持对公司的绝对控股地位（控股51%以上）。 （3）港务集团承诺将
在公司股东大会上提议：公司今后每年的利润分配比例将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非累计可分配利润）的50%。
本方案尚需经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说明，请投资者仔细阅读今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说明书》。

2、审议通过关于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发行2005年短期融资券，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20亿元，并授权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陈宝钦先生全权办理申请发行短期融
资券的相关事宜。

3、审议通过关于外高桥码头分公司新增一台岸桥的议案
4、审议通过关于成立上海集凯地中海船舶代理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联合地中海船舶代理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上海集凯

地中海船舶代理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集凯公司），共同经营船舶代理业务。
集凯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人民币出资1530万元，

折合185.13万美元，占51%股权；地中海船舶代理投资有限公司以美元出资177.87
万，折合人民币1470万元，占49%股权。

集凯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船舶代理业务、无船承运业务、经营集装箱运输代
理、多式联运业务、经济信息咨询、附设分支机构。

5、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特此公告。

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7月4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公司股票从7月28日开始连续停牌。
2、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方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公司股票于支付对

价股份上市日复牌，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方案未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公
司股票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复牌。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的决
议。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05年8月3日下午1：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05年7月28日―2005年8月3日（期间的交易日）
其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05年7月

28日―2005年8月3日（期间的交易日），每日9：30-11：30、13：00-15：00；
2、股权登记日：2005年7月27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杨树浦路18号上海港会议中心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

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
行使表决权。

6、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可选择现场投票、委托独立董事投票和网
络投票中的任一种表决方式。

7、催告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将发布三次本次股东大会催告通知，三次催告时

间分别为7月12日、7月19日、7月26日。
8、会议出席对象
（1） 凡2005年7月27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

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

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9、公司股票停牌、复牌事宜
公司股票从7月28日开始连续停牌。
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方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公司股票于支付对价

股份上市日复牌，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方案未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公司
股票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复牌。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审议事项：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根据规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股股

东可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表决，上述议案需要参加表决的流通
股股东进行类别表决。 流通股股东网络投票具体程序见本通知第五项内容。

三、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和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1、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
流通股股东依法享有出席股东大会的权利，并享有知情权、发言权、质询权和

就议案进行表决的权利。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2、流通股股东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

通知》规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股股东可
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

进行投票表决。 流通股股东网络投票具体程序见本通知第五项内容。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

通知》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该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应当向流通股股东就表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征集投票权。 为此，本公司独立董事
曹惠民先生同意作为征集人向公司流通股股东征集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

投票权。 有关征集投票权具体程序见公司于本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报告
书》或本通知第六项内容。

公司股东可选择现场投票、征集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任一种表决方式，如果
重复投票，则按照现场投票、征集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优先顺序择其一作为有效表
决票进行统计。

（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
（2）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征集投票为准。
（3）如果同一股份多次通过征集投票，以最后一次征集投票为准。
（4）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
3、流通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1）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2）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3）如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则不论流通股股

东是否参与了本次投票表决、也不论流通股股东是否投了反对票，只要其为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就均需按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
过的决议执行。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拟出席会议的、 截止于2005年7月27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请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股东
代理人另需书面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法人股东代表请持股东帐户卡、本
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于2005年8月3日下午1：
30分前到上海市杨树浦路18号上海港会议中心办理登记手续后参加会议。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
票。 使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如下：

1、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05年 月7日28日至8
月3日（期间的交易日）每日9：30—11：30、13：00—15：00，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代码：738018 投票简称：上港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本议案，以1.00元
的价格予以申报。 如下表：

议案 申报价格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1.00元
（3）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

权。
例如，流通股股东同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则具体程序如下：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申报价格 委托股数

买入 738018 上港投票 1元 1股
流通股股东反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则具体程序如下：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申报价格 委托股数

买入 738018 上港投票 1元 2股
流通股股东弃权，则具体程序如下：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申报价格 委托股数

买入 738018 上港投票 1元 3股
六、其它事项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膳食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公司股票根据相关规定将于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下一个交易日（2005

年7月28日）起连续停牌。 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方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
公司股票于支付对价股份上市日复牌，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方案未经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则公司股票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复牌。

3、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
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4、联系方式
电话：021-56443578-541，021-56443578-542
传真：021-56443574
联系人：周战海 吴瑛

特此公告。
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7月4日

前言

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做
好第二批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业务操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则和本公司章程，结
合本公司实际情况编制而成。

本公司董事会已批准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本说明书的目的旨在帮助投资
者能够迅速、全面了解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内容和程序、流通股股东的权利
和义务等。全体董事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人的收益做
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除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外，公司并未委托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就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及其相关文件做出解释或说明。

重要提示

1、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上海交
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外轮理货有限公司和上海起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五家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同意按比例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以换取其非流通股股
份的流通权。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
通股股东支付的1.5股股票和10元现金的对价；在支付完成后，公司的非流通股股
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公司申请自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公司股票停牌。
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方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公司股票于支付对价股份
上市日复牌，若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方案未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公司股票
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复牌。

3、若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所载方案获准实施，公司股东的持股数量和持股
比例将发生变动，但本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股本总数、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均不会因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而发生变化。

4、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进行股份制改制，于
2005年6月28日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5、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承诺：（1）持股锁
定承诺：①、港务集团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24个月内
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②、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的12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上港集箱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

五。（2）长期控股承诺：为给予流通股股东信心，港务集团承诺将在长期内（不少于
5年）保持对上港集箱的绝对控股地位（控股51%以上）。 （3）港务集团承诺将在股
东大会上提议：上港集箱今后每年的利润分配比例将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
润（非累计可分配利润）的50%。

6、本公司流通股股东除公司章程规定义务外，还需特别注意，若股东不能参
加股东大会进行表决，则有效的股东大会决议对全体股东有效，并不因某位股东
不参会、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

风险提示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下列风险：
1、证券价格具有不确定性，股价波动可能会对公司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造成影响；
2、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涉及的国有资产处置需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

前5个交易日得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存在无法及时得到批
准的可能；

3、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
4、截至目前，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的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冻

结的情形，但由于距方案实施日尚有一段时间，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的股
份可能面临质押、冻结的情况，公司将委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对本次支付对价的
股份办理临时保管，以避免影响公司股权分置方案的顺利实施。 若港务集团发生
上述情况，则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终止。

释义

在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本公司 ／上港集箱 指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

港务集团 指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港
集箱控股股东，由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
司改制而成

非流通股股东 指本方案实施前，所持本公司的股份尚未在交
易所公开交易的股东，包括港务集团、中国上海
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上海交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外轮理货有限公司和上海起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流通股股东 指持有本公司流通股的股东

港务集团承诺 指港务集团出具的承诺：（1）持股锁定承诺：①、
港务集团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

权之日起，在24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股份；②、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的12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
量占上港集箱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

五。 （2）长期控股承诺：为给予流通股股东信心，
港务集团承诺将在长期内（不少于5年）保持对
上港集箱的绝对控股地位（控股51%以上）。 （3）

港务集团承诺将在股东大会上提议：上港集箱
今后每年的利润分配比例将不低于当年实现的

可分配利润（非累计可分配利润）的50%
方案 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具体内容见本股权分置

改革说明书“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一节
对价 指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支

付的代价或成本，为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支付
1.5股股票和10元现金

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指2005年7月27日，于该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股
东，将有权参与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 指于该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将获
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委 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交易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 ／国泰君安 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指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一、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一）基本情况
1、公司法定中文名称：上海港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英文名称：Shanghai Port Container Co.， Ltd.
3、公司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4、股票简称：上港集箱
5、股票代码：600018
6、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戌源
7、公司首次注册日期：1998年11月19日
8、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港华路1299号
9、办公地址：上海市军工路4049号
10、电话：021—56443578
11、传真：021—56443574
12、互联网网址：http： ／ ／ www.spcco.com
13、公司电子信箱：oa@spcco.com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主营集装箱装卸、储存、拆装箱；水陆运输、中转、多式联

运；货运代理、船务代理；信息及管理；工程技术服务；集装箱修理、清洗、租赁、制
造及相关业务。

（二）公司成立及历次股本变化的情况
公司于1998年10月30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以（98）沪府体改审字第75号文批

准，由上海港务局（现已改制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海外
轮代理公司（现名中国上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上海交通投资公司（现名上海交
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外轮理货总公司上海分公司（现名上海外轮理货有
限公司）和上海起帆科技实业公司（现名上海起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
立。 2000年6月1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发行字[2000]74号文批准，
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1，000万股，公司股
本总额为902，200，000股，并于2000年7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003
年，本公司根据200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7股，以未分配利
润每10股送红股3股，股本总额变更为1，804，400，000股。

（三）简要财务信息
公司2002年、2003年、2004年年度及2005年一季度简要财务信息如下（数据摘

自公司已披露的年度报告和2005年度第一季度报告）：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5年3月31日 2004年12月31日 2003年12月31日 2002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1，389，524.67 1，301，372.70 1，106，321.70 825，410.61
其中：流动资产 464，160.97 370，080.21 453，059.25 266，069.82
负债合计 535，195.14 480，910.26 358，536.64 158，986.93
其中：流动负债 296，245.28 291，516.61 338，625.81 156，211.24
股东权益合计 708，975.27 679，459.21 594，621.69 534，150.0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5年一季度 2004年度 2003年度 2002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01，967.17 404，345.71 342，947.11 259，006.50
主营业务利润 50，649.11 212，905.34 190，867.99 143，359.27
营业利润 44，292.09 182，247.50 161，149.53 122，791.27
利润总额 46，748.86 187，067.72 162，152.55 125，685.24
净利润 30，322.29 115，574.41 99，875.19 77，844.8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5年一季度 2004年度 2003年度 200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079.82 180，597.00 171，331.98 144，916.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65.52 －196，250.40 －156，338.60 －57，269.7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506.97 －16，399.41 65，383.85 －85，776.2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2，315.39 －32，305.84 80，486.92 1，843.96

4、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 目 2004年度 2003年度 2002年度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1.00 0.95 1.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9 17.83 15.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18.32 17.68 15.80
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元 ／股） 0.64 0.55 0.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每股收益（元 ／股） 0.65 0.57 0.87

二、公司股本结构的形成及历次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

公司于1998年10月30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以 （98） 沪府体改审字第75号文批
准，由上海港务局（现已改制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海外轮
代理公司（现名中国上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上海交通投资公司（现名上海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外轮理货总公司上海分公司（现名上海外轮理货有限公
司）和上海起帆科技实业公司（现名上海起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

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港务局

（现名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7，840 98.01

中国上海外轮代理公司

（现名中国上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346.10 0.5

上海交通投资公司

（现名上海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46.10 0.5

中国外轮理货总公司上海分公司

（现名上海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346.10 0.5

上海起帆科技实业公司

（现名上海起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1.70 0.49

合计 69，220 100
（二）公司设立后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1、2000年首次公开发行
2000年6月1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发行字 [2000]74号文批

准，本公司采用对法人配售和对一般投资者上网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1，000万股，公司股本总额为902，200，
000股，并于2000年7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股数（万股） 比例（%）
一、尚未流通股份
国家持有股份 67，840 75.19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380 1.53
尚未流通股份合计 69，220 76.72
二、已流通股份
境内上市普通股 21，000 23.28
已流通股份合计 21，000 23.28
三、股份总数 90，220 100.00

2、2003年公积金转增及送红股
2003年度，本公司根据200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7股，

以未分配利润每10股送红股3股，共计增加股本902，200，000股，由此，公司注册资
本变更为人民币1，804，400，000.00元，股本总额变更为1，804，400，000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1元），其中国家股135，680.00万股，法人股2，760.00万股，境内上市人民
币普通股（A股）42，000万股。

股数（万股） 比例（%）
一、尚未流通股份
国家持有股份 135，680 75.19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760 1.53
尚未流通股份合计 138，440 76.72
二、已流通股份
境内上市普通股 42，000 23.28
已流通股份合计 42，000 23.28
三、股份总数 180，440 100.00

三、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一）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5，680 75.19
中国上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692.20 0.383
上海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92.20 0.383
上海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692.20 0.383

上海起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3.40 0.381
合 计 138，440 76.72

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已进行股份制改制，于
2005年6月28日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控股股东港务集团与除上海外轮理货有限公司、上海起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外的其它股东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港务集团为上海外轮理货有限公司和上海起
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上述股份目前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冻结和质
押的情形。

（二）非流通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关联人六个月内买卖和持有公司流通股
股份的情况

非流通股股东中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只有港务

集团，根据港务集团的陈述和查询的结果，截至2005年6月17日，港务集团及其下
属企业未持有上港集箱流通股股份， 截至2005年6月17日前六个月内未买卖上港
集箱流通股股份。

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根据国务院 《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04]3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2005]32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2005]42号《关
于做好第二批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等文件精神，公
司经非流通股股东协商一致提出股权分置改革意向并由保荐机构推荐，并于2005
年6月20日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第二批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之一， 具体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如下：

（一）制定方案的基本原则
1、符合《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4]3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5]32号）以
及其他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

2、承认在股权分置市场中的股票价格受部分不流通的特定因素影响。非流通
股获得流通权需要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一定的对价。

3、体现“三公”原则，兼顾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最终解决
公司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问题。

4、减少股价波动，维护市场稳定。
（二）流通股股东的权利与义务
1、权利
● 在召开董事会前，公司为流通股股东主张权利、表达意见提供电话、传真、

电子邮件等沟通渠道。
● 在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之前， 公司将不少于三次公告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催告通知。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中， 流通股股东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投票可

以采取现场投票或委托公司独立董事投票或通过网络投票行使投票权。
● 公司独立董事将向流通股股东就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征集投票权。
● 临时股东大会就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做出决议， 不仅需经参加表决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而且还需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义务
● 公司流通股股东除公司章程规定义务外，还需特别注意，若股东不能参加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则有效的股东大会决议对全体股东有效，并不因某位股东不
参会、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

（三）方案的基本思路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规定，本次公司股权分置试点方案

采用支付股票加现金对价以及附加承诺条款两部分：
1、对价支付部分：公司股权分置方案的对价支付主要采用非流通股股东向流

通股股东支付股票和现金的方式。
2、附加承诺条款部分：附加条款主要为港务集团关于长期保持控股地位的承

诺、港务集团关于24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和港务集团关于
提议提高每年利润分配比例的承诺。

（四）方案具体内容
1、对价支付部分
（1）方式：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

支付股票和现金对价，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付1.5股股票和现金10元。 方案的实施
并不会影响上港集箱的资产、负债、股东权益、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财务指标，
但影响公司的股本结构。

（2）支付对象：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流通股股东。

（3）获付股票比例：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每10股流通股获付股票1.5股。
（4）获付现金比例：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每10股流通股获付现金10元。
（5）支付股票总额和现金总额：股票6，300万股、现金42，000万元。
（6）支付股票和现金对价日期：待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股东大会及相

关部门批准后公司将发布《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公布分别支付现金、股票对
价的日期。

（7）非流通股股东支付股票和现金对价的情况：
现有非流通股股东实施本方案需要支付的股票和现金对价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支付股票（万股） 支付现金（万元）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174.41 41，162.67
中国上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31.50 210.00
上海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1.50 210.00
上海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31.50 210.00
上海起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10 207.33

合计 6，300.00 42，000.00
2、附加条款部分
（1）附加承诺条款之一：港务集团承诺在24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出售股份
港务集团承诺：①、港务集团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在24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②、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的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上港集箱股份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百分之五。

（2）附加承诺条款之二：港务集团承诺将在长期内（不少于5年）保持对上港集
箱绝对控股地位（控股51%以上）

港务集团在满足附加承诺条款一要求的同时，为给予流通股股东信心，港务
集团再承诺将在长期内（不少于5年）保持对上港集箱的绝对控股地位（控股51%
以上）。

（3）附加承诺条款之三：港务集团承诺将在股东大会上提议今后公司每年的
利润分配比例将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50%

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港务集团承诺将在股东大会上提议：上港集箱今后
每年的利润分配比例将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非累计可分配利润）的50%。

（五）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1、股权分置改革前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前，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数（万股） 比例（%）
一、非流通股股东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5，680 75.19
中国上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692.2 0.38
上海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92.2 0.38
上海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692.2 0.38
上海起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3.4 0.38
小 计 138，440 76.71
二、流通股股东
流通股股东 42，000 23.28
合 计 180，44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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